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疑似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處理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註 1：評估是否通知系所、導師、家屬，並告知被害者其應有的權利，如：報警、醫療採證事宜..等。 

註 2：請於 24 小時內完成校內外通報處理程序；若被害者已滿 18 歳之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僅需執行校內
的校安通報。 

註 3：主動追蹤校安中心是否完成校安通報（收到該案之密件簽呈即代表校安中心已完成校安通報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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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悉教職員生對生疑以遭性

侵害、性騷擾及性霸凌事件 

資訊蒐集與評估 

通報 
＊註 1 

諮商輔導 
需求評估 

1.執行法定責任通報 

「關懷 E 起來」＊註 2 

2.通知校安中心＊註 3 

3.主動聯繫性平委員會承辦 

4.回報主管及工作群組 

諮商輔導 
需求評估 

資訊蒐集與評估注意事項 

1.人身安全危險評估(保護及危
險因子)。 

2.告知被害人的權益並說明接下
來要做的事情有哪些。 

3.通報的後續會遇到什麼狀況 

4.確認被害人的需求與擔憂 1.個人資枓提供同意書 

2.諮商輔導預約表 

3.初次晤談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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